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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〔2025〕248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5 年上海国际科技艺术展演 

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区科委（科经委、科协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科学文化氛围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

力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主办 2025 年上海国际科技艺术展

演活动（以下简称“展演活动”）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举办单位 

主办单位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协办单位：各区科委（科经委、科协） 

二、参加对象 

在沪学校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机关、部队、社区、社会组织

以及国内外科普、艺术专业机构或团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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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要求 

1.由各区科委（科经委、科协）牵头，联合文化旅游、教育、

团委、妇委、工会等部门、团体，整合区域内社会资源，认真做

好本区域内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。要落实专人负责本次活动，精

心制订区展演活动方案；要加强对节目内容的指导和选拔，积极

推荐优秀节目。 

2.各参赛单位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和文化艺术团体的作用，

紧扣活动主题，注重以艺术的形式表现科技的内涵，突出反映科

技在生活中的作用，创作、发掘、编排优秀科技艺术节目，并通

过多种渠道传播。 

3.本次展演活动为社会公益性活动，作者或上报单位须无偿

同意主办单位对报送节目的所有形式（包括曲谱、音像资料等）

拥有非商业性使用权。 

四、节目要求 

1.节目形式 

本次展演活动申报作品分为融媒体节目和舞台表演节目两

个类型： 

（1）融媒体节目，指通过视频等多媒体的方式，融合多种

艺术表现手段，呈现科技与艺术结合的视觉作品，适应现代融媒

体线上传播的要求和特点，节目时长不超过 15 分钟； 

（2）舞台表演节目，指通过声乐、舞蹈、戏剧等多种艺术

形式表演的作品，符合线下舞台表演的要求和特点，节目时长不

超过 15 分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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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方式 

本次活动以提交视频作品的方式报送节目，需明确节目围绕

的科技领域及主题，要求科技知识含量充足，选送的节目须具有

原创性、科学性、艺术性和新颖性，能实现促进公众理解科学、

展示科技内涵的目的。要求视频画面优美精良，需满足高清放映，

分辨率不低于 1920*1080，文件为 MP4、MOV 格式。原则上作

品需配字幕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1.2025 年 7 月 31 日前，各区及参与单位上报《2025 年上海

国际科技艺术展演优秀节目推荐表》（附件）的盖章扫描件和电子

版文件，以及选送节目的视频文件。如申报多个节目，须分开录

制，即一个节目存为一个视频文件。报名截止后将举行市级专家

复评，评选出参加决赛的入围节目。各区可报送优秀节目数量不

超过所在区街镇（乡）数量的 20%，不足 4 个，可以申报 4 个。 

2.2025 年 8 月，公布市级展演活动复评结果。 

3.2025 年 8 月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举行市级展演活动决赛。 

六、表彰与奖励 

主办方将对参与 2025 年上海国际科技艺术展演活动取得显

著成绩的单位予以奖励并颁发证书，将设置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

奖和优秀组织奖。市科委将遴选优秀作品参与市级重要科普活动。 

 

联 系 人：顾尔颉、钟炜杰 

联系电话：22000611、23116239 

电子邮箱：shkjyszy@126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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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2025年上海国际科技艺术展演优秀节目推荐表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5 年 7 月 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1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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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5 年上海国际科技艺术展演优秀节目推荐表 

 

区 

（盖章） 
 地址  邮编  

节目 

联络人 
 

联系 

电话 

单位 

电话 
 

电子 

邮箱 
 

移动 

电话 
 

节目 

形式 
节目名称 

是否 

原创 
作者 

原创 

时间 

演出 

单位 

参演 

人数 

节目 

表演 

时间 

伴奏形式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注：此表在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提交，须同时上传节目视频版数字文件，多个节目分开录制，即每个节目一个视频 

数字文件。 

联 系 人：顾尔颉、钟炜杰    联系电话：22000611、23116239    电子邮箱：shkjyszy@126.com 


